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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一百十二年度漁船充氣式救生衣補助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一百十二年度漁船充氣式救生衣補助作業要點」

代理部長　陳駿季

一一百十二年度漁船充氣式救生衣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規定百十二年度漁船充氣式救生衣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漁業人購置充氣式救生衣，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補助對象為符合下列條件之漁船、舢舨、漁筏漁業人：

（一）第一類：領有有效漁業執照之沿近海漁船、舢舨、漁筏，且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九月一日至一百十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一百十年九月一日至一百十一年八

月三十一日，任一期間累計出海作業九十日以上。

（二）第二類：一百十二年度經本部許可從事遠洋漁業之漁船。

三、充氣式救生衣應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一）依據船舶設備規則第三十條規定，應經航政機關或驗船機構之認可。

（二）符合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或國際救生設備章程（LSA Code）規範。

四、補助件數及金額：

（一）第一類補助對象：

１、每艘補助件數如下，但一百十一年度已獲補助者，應扣除該年度已獲補助

之件數：

（１）總噸位未滿二十漁船、舢舨、漁筏：二件。

（２）總噸位二十以上未滿五十漁船：三件。

（３）總噸位五十以上未滿一百漁船：四件。

（４）總噸位一百以上未滿二百漁船：五件。

（５）總噸位二百以上未滿五百漁船：六件。

２、補助總件數：一千件為上限。

（二）第二類補助對象：

１、每艘補助件數：以漁業執照登記之船員人數為上限。

２、補助總件數：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九件為上限。

（三）補助金額：依發票金額補助，每件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千元。



五、第一類補助對象申請程序：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款規定之漁業人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前，

填具登記書（如附件一），向所屬區漁會登記，區漁會依登記順序填列登記

名單並初審後，於每月五日前送本部。

（二）本部依各區漁會登記數量及下列順位，按月核定前一個月各區漁會補助名

冊；各順位核定後之剩餘件數不足以分配次一順位登記總數時，依各區漁會

次一順位登記件數占次一順位登記總數之比例分配補助件數：

１、第一順位：舢舨、漁筏。

２、第二順位：總噸位未滿二十漁船。

３、第三順位：總噸位二十以上漁船。

（三）經前款核定補助之漁業人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填具申請

書（如附件二），並檢附下列文件，送所屬區漁會提出撥款申請：

１、充氣式救生衣符合第三點規定之驗證報告。

２、充氣式救生衣發票正本（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

十二月十五日期間內開立）。

３、充氣式救生衣照片（應於充氣式救生衣上清楚標示漁船編號，二件以上應

自行編定序號）。

４、匯款帳號資料（帳戶名應與申請書之申請人相符）。

（四）區漁會受理撥款申請後，協助審核申請書及所附文件無誤，並彙整名單，於

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申請名單送本部審查，本部審查合格後將補助款一次

撥付合格申請人。

六、第二類補助對象申請程序：

（一）符合第二點第二款規定之漁業人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填

具申請書（如附件三），並檢附下列文件，送所屬台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

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遠洋魷魚暨秋刀魚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臺灣鮪延繩釣協會、宜蘭縣

延繩漁業協會（以下簡稱漁業公會、協會）或區漁會提出補助申請：

１、一百十二年度遠洋漁業作業許可影本。

２、充氣式救生衣符合第三點規定之驗證報告。

３、充氣式救生衣發票正本（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

十二月十五日期間內開立）。

４、充氣式救生衣照片（應於充氣式救生衣上清楚標示漁船編號及自行編定之

序號）。



５、匯款帳號資料（帳戶名應與申請書之申請人相符）。

（二）漁業公會、協會或區漁會受理申請後，協助審核申請書及所附文件無誤，並

彙整名單，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申請名單送本部審查。

（三）本部審查合格後，將合格補助對象及金額通知漁業公會、協會或區漁會，並

依申請順序由漁業公會、協會或區漁會將補助款一次撥付合格申請人。本年

度預算不足部分，俟未來年度預算分配後，再予撥付補助款。

七、第一類補助對象之漁船、舢舨、漁筏出港作業及第二類補助對象之漁船船員於甲板工

作時，其船員應穿著本部補助之充氣式救生衣；並應配合本部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管機關抽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經抽查未依規定穿著者，經本部命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本部得依第八點規定辦理；執行抽查期間自撥付補助款後至中華

民國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八、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補助款；已核發者，應撤銷或廢止之，並以書面

行政處分命其於一定期間內繳回：

（一）未依第五點或第六點規定之期限及方式登記、申請，或申請文件不符規定。

（二）違反第七點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抽查，或經抽查未依規定穿著充氣式救

生衣，經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

（三）其他虛偽不實之情事。

九、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

任。



充氣式救生衣補助登記書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身 分 證 

統 一 號 碼 
 

漁 船 船 名  漁 船 統 一 編 號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區漁會審核 

項目 審核 

漁業執照有效期限內 
符合  □ 

不符合□ 

109 年 9 月 1 日至 110 年 8 月 31 日累計出海作業 90 日以上 
符合  □ 

不符合□ 

110 年 9 月 1 日至 111 年 8 月 31 日累計出海作業 90 日以上 
符合  □ 

不符合□ 

 

    

受理

日期 

 
順

位 

 
登記

序號 

 
漁會承辦

人簽章 
 

漁會主管

複核簽章 
 

  

 

 

 

 

 

 

 

 

 

 

 

 

 

 

 

 

 

 

附件一 



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請確認與漁業執照上相符。申請人為公司時，應填寫公司名稱、

代表人姓名及代表人身分證統一號碼。 

二、 請確認簽名與申請人相同，申請日期需為 112 年 11 月 30 日前。 

三、 因補助數量有限，應依申請人送件順序，標註登記序號。 

 

 

 

 

 

 

 

 

 

 

 

 

 

 

 

 



充氣式救生衣補助申請書(第一類補助對象)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身 分 證 

統 一 號 碼 
 

漁 船 船 名  漁 船 統 一 編 號  

救生衣廠牌  救 生 衣 型 號  

救生衣價格  匯 款 銀 行  

  匯 款 帳 號  

切結聲明：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案符合政府相關法令，所檢附資料文件皆與正本相符且無偽造情事，如

有違反法規，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且負相關法規責任並退還全數補助款，及賠償補助機

關所受之損害，絕無異議。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區漁會審核檢附文件 

項目 檢附文件 審核 審核事項 

救生衣發票正本 
檢附  □ 

未檢附□ 

符合  □ 

不符合□ 

確認發票為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15 日開立，如為影本需加註無

法提出正本之原因，並由申請人於影

本上簽名。 

救生衣驗證報告 
檢附  □ 

未檢附□ 

符合  □ 

不符合□ 

確認經航政機關或驗船機構之認可，

或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之認證書。 

救生衣照片 
檢附  □ 

未檢附□ 

符合  □ 

不符合□ 

確認救生衣上清楚標示漁船編號、序

號，及與驗證報告廠牌型號相符。 

受理日期  承辦人簽章  
主管複

核簽章 
 

 

 

 

附件二 



注意事項： 

一、 基本資料：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請確認與漁業執照上相符。申請人為公司時，應填寫公司名

稱、代表人姓名及代表人身分證統一號碼。 

(二) 救生衣廠牌、型號、價格請確認與驗證報告、發票金額相符。 

(三) 匯款銀行、匯款帳號請確認與存摺內容相符。 

二、 檢附文件審核： 

(一) 請確認檢附文件齊全及正確後，於檢附文件、審核欄位打勾。 

(二) 充氣式救生衣照片，確認救生衣上清楚標示漁船編號及自行編定之序號。 

三、 切結聲明欄：請確認簽名與申請人相同。 

四、 區漁會審核欄：受理日期應填寫漁會實際受理日期，承辦人簽名欄及主管複核欄

應確認確實簽名或蓋職章。 

 

 

 

 

 

 

 

 

 

 

 

 

 

 

 

 

 

 

 



充氣式救生衣補助申請書(第二類補助對象)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身 分 證 

統 一 號 碼 
 

漁 船 船 名  漁船統一編號  

救生衣廠牌  救 生 衣 型 號  

救生衣單價  救 生 衣 數 量  

匯 款 銀 行  匯 款 帳 號  

切結聲明：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案符合政府相關法令，所檢附資料文件皆與正本相符且無偽造情事，如

有違反法規，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且負相關法規責任並退還全數補助款，及賠償補助機

關所受之損害，絕無異議。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漁業公會、協會或區漁會審核檢附文件 

項目 檢附文件 審核 審核事項 

遠洋漁業作業許可 
檢附  □ 

未檢附□ 

符合  □ 

不符合□ 

確認為 112 年度遠洋漁業作業許可

影本。 

救生衣發票正本 
檢附  □ 

未檢附□ 

符合  □ 

不符合□ 

確認發票為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15 日開立，如為影本需加

註無法提出正本之原因，並由申請

人於影本上簽名。 

救生衣驗證報告 
檢附  □ 

未檢附□ 

符合  □ 

不符合□ 

確認經航政機關或驗船機構之認

可，或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之認證書。 

救生衣照片 
檢附  □ 

未檢附□ 

符合  □ 

不符合□ 

確認救生衣上清楚標示漁船編號、

序號，及與驗證報告廠牌型號相符。 

受理日期  承 辦 人 簽 章  
主 管 複

核 簽 章 
 

 

 

附件三 



注意事項： 

一、 基本資料：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請確認與漁業執照上相符。申請人為公司時，應填寫公司名

稱、代表人姓名及代表人身分證統一號碼。 

(二) 救生衣廠牌、型號、價格請確認與驗證報告、發票金額相符。 

(三) 匯款銀行、匯款帳號請確認與存摺內容相符。 

二、 檢附文件審核： 

(一) 請確認檢附文件齊全及正確後，於檢附文件、審核欄位打勾。 

(二) 充氣式救生衣照片，確認救生衣上清楚標示漁船編號及自行編定之序號。 

三、 切結聲明欄：請確認簽名與申請人相同。 

四、 漁業公會、協會或區漁會審核欄：受理日期應填寫實際受理日期，承辦人簽名欄

及主管複核欄應確認確實簽名或蓋職章。 

 


